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会费管理办法

本办法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及《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制定，旨在规范学会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保障学会正常开展各项学术、服务工作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会费管理遵循自愿缴纳、标准合理、专款专用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第一条 会费标准 
1、本会各类会员年度会费标准为：
团体会员：15000元/年；
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和秘书长：2000元/届；
常务理事：1500元/届；
理事：1000元/届；
其他会员：25元/年（学生会员免收会员费）。
2、每四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，团体会员会费按年度缴纳会费。
3、在每一届理事会五年任期内，召开一次综合学术年会，个人会员会费一次性缴纳完成。
4、会费直接汇款至学会账户。
第二条 会费缴纳方式
1． 缴纳时间：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自获批入会之日起缴纳当年度会费。
2. 缴纳渠道：会员通过学会指定银行账户转账、学会官方线上缴费端口等方式缴纳，缴费时需备注 “姓名 / 单位 + 会员类型 + 年度会费”。
3. 票据开具：学会在收到会费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为缴纳会员开具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（电子或纸质版），作为会费缴纳凭证。
4. 特殊情形：会员因特殊困难无法按时缴纳会费的，可向学会理事会提交书面缓缴/免缴申请，附相关证明材料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可办理缓缴（最长不超过1年）或免缴手续；无故逾期6个月未缴纳会费的，视为自动放弃会员资格。
第三条 会费收缴管理
学会办事机构（秘书处）负责会费的统一收缴、登记造册，建立会员会费缴纳台账，详细记录会员姓名 / 单位、缴纳金额、缴纳年度、票据编号等信息，做到账实相符。
会员转会、退会的，已缴纳的当期会费不予退还；会员资格恢复的，需补缴中断期间的会费。
学会对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，优先提供学术交流、资料查阅、继续教育、评优推荐等会员服务；未缴纳会费的会员，暂停享受除法定权利外的所有会员服务。
第四条 会费使用范围
1. 会费全部纳入学会财务统一管理，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，专款专用，仅用于学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，不得挪作他用，具体使用范围包括：
2.学会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等议事决策会议的组织费用；
3. 神经科学领域学术交流、专题研讨、学科调研等学术活动的开展费用；
4. 科普宣传、人才培养、继续教育、奖项评选等会员服务相关费用；
5. 学会章程制定、会员管理、办事机构日常办公（含人员、耗材、运维）等运营费用；
6. 学会与国内外相关学术团体、机构的交流合作费用；
7. 其他符合学会章程、经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合法支出。
第五条 会费监督与公开
1. 学会会费收支情况由学会财务部门专人负责，接受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的日常监督，定期向理事会提交会费收支明细报告。
2. 学会每年在会员代表大会上，如实报告上一年度会费收缴、使用和结余情况，接受全体会员代表的审议和监督。
3. 会费管理自觉接受河北省民政、财政等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若发现违规使用情况，按相关规定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4. 会员有权查询本人/本单位的会费缴纳记录，有权对学会会费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学会办事机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
六、附则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执行。
本办法由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本办法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